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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B37/T 1662－2010《良好农业规范 林地黑木耳生产技术规程》。与DB37/T 1662－2010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林地黑木耳安全优质生产技术规程》；

——增加了林地黑木耳定义（见3.1）；

——增加了林地密度、郁闭度指标（见5.1）；

——增加了出耳畦床标准（见8.5）；

——删除了仓库、废物收集设施（见2010版的4.2.3、4.2.4）；

——增加了菌渣集中处理场（见5.2.3）；

——修改合并了基地平面图与基地隔离防护（见5.2.1）；

——增加了开口催耳方式（见8.6.1 ）；

——增加了培养料配方（见8.1）；

——修改了有害生物防控方法（见9）；

——将基地选择与管理与生产技术的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生产投入品管理合并修改为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见10和2010版的4.2.6、7.9、8）；

——删除了劳动保护（见2010版的11）；

——修改了附录A（见附录A）。

本标准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山东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威海鑫宝食品有限公司、东平县科海

菌业有限公司、山东惠民齐发果蔬有限责任公司、青岛益菇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春燕、万鲁长、宫志远、郭惠东、杨鹏、姚强、韩建东、李瑾、谢红艳、孙

德光、商成龙、吴元元、张逸。

本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37/T 166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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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黑木耳安全优质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林地栽培黑木耳（Auricularia auricula）的质量要求、场地选择与管理、生产管理技

术、有害生物防控、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生产记录档案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林地黑木耳的安全优质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T 12728 食用菌术语

GB 19169 黑木耳菌种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528 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749 绿色食品 食用菌

NY/T 1731 食用菌菌种良好作业规范

NY/T 1935 食用菌栽培基质质量安全要求

NY/T 2375 食用菌生产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728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林地黑木耳 Auricularia auricula production in Woodland
在郁闭度小于0.8的林下，利用空气新鲜、湿润的生态环境条件，采用地栽方式培育的黑木耳。

4 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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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感官要求

耳片呈黑色或黑褐色，表面光滑，有光泽，耳片完整，大小均匀，厚薄一致，耳基小，无异味，无

虫蛀，无霉烂。不得混入动物毛发和排泄物、碎耳基、菌料、泥沙及金属物等杂质。

4.2 理化指标要求

应符合GB 7096和NY/T 749的要求。

5 场地选择与管理

5.1 场地选择

宜选在地势平坦、通风良好，环境清洁、无污染、水源充足、排水通畅的林地，一般以 2年～6年
生，密度 4 m×6 m 或 3 m× 4 m，郁闭度小于 0.8的林地为宜。所选林地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通

过人工控制能够满足黑木耳的生长需要。远离工厂、禽畜场、垃圾场、废菌料堆等，并避开公共场所、

公路主干道、生活区、原料仓库。生产区的堆料场、制种、拌料、装袋、灭菌、接种、发菌及出耳区、

产品晾晒区、仓库区合理分区。场地环境符合 GB 3095、NY/T 391的要求。

5.2 场地管理

5.2.1 场地平面图

面积较大的生产场地制作平面分布图，标明场地设施布局、生产条件设置等。场地周围应建立隔离

网、隔离带等。

5.2.2 工作室

配建工作室，放置周年生产计划、栽培方案以及有关生产管理记录表册等档案，张贴有关规章制度，

并设有洗刷、消毒条件装置。

5.2.3 菌渣集中处理场

设置木耳菌渣集中清运暂储及处理场地、配套设施，并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6 栽培季节

黑木耳属中温型品种，出耳温度一般在12℃～28℃，春季栽培宜在4月上旬开始出耳，秋季宜在9
月中、下旬左右出耳，各地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适宜时期生产。

7 品种选择与菌种质量要求

从具有相应资质的供种单位引进适于山东省栽培，出耳及转潮快、抗逆性强、优质、高产的黑木耳

品种。母种外观洁白、均匀、平整，菌丝呈绒毛状平贴培养基生长，菌落边缘整齐，变色均匀，无杂菌

菌落，无角变，培养基不干缩。生产种要求生活力强，不带病、虫和杂菌，菌龄适宜，无老化现象。黑

木耳菌种的生产过程应符合 NY/T 528和 NY/T 1731的要求。成品菌种质量应符合 GB 19169的要求。

8 生产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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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培养料配方

黑木耳栽培料料水比应为1+1.3左右。配方宜选用：

a) 配方 1：棉籽壳 66%，玉米芯 18%，麦麸 15%，石膏粉 1%；

b) 配方 2：阔叶树木屑 78%，麦麸 20%，蔗糖 1%，石膏粉 1%；

c) 配方 3：豆秸粉 55%，棉籽壳 20%，麦麸 15%，棉饼粉 5%，玉米粉 4%，石膏粉 1%；

d) 配方 4：阔叶树木屑 50%，棉籽壳 30%，麦麸 18%，蔗糖 1%，石膏粉 1%；

e) 配方 5：阔叶树木屑 66.5%，玉米芯颗粒 20%，麦麸 10%，豆粕粉 1.5%，石膏粉 1%，石灰粉

1%；

f) 配方 6：杏鲍菇菌糠 20%，杂木屑 55%、麦麸 22%、糖 1%、石灰粉 1%、石膏粉 1%。

8.2 拌料装袋

按配方比例配料，在水泥地面或塑料薄膜上混合均匀，加水搅拌，使含水量达 62%～65%。培养料

拌匀后堆闷 2 h，装袋前，再翻拌一次。或用拌料装袋机拌料装袋。选用聚丙烯或耐高温低压聚乙烯折

角筒袋，规格为 17 cm×33 cm，厚度为 0.04 mm～0.05 mm。装料时边装料边用手稍压实，要求上紧下

松，中间打孔(直径 1.5 cm)不变形，料高为袋长 3/5，料湿重为 0.9 kg～1 kg。袋口套塑料环（直径 3 cm，

高 3 cm），塞棉塞，封防水纸或耐高温薄膜；或用无棉盖体封口。

8.3 灭菌接种

在 0.15 MPa 压力下蒸汽灭菌 2.5 h 或 100 ℃常压蒸汽灭菌 12 h。灭菌完毕，将菌袋移出自然冷却

至 30 ℃以下，及时在接种箱（室）内按无菌操作规程进行接种。每袋接种量为 10 g左右。接种操作时

动作要迅速。

8.4 发菌管理

将接种后的菌袋移入事先已消毒过的培养室培养，将菌袋直立放在多层培养架上，黑木耳在菌丝生

长阶段不需要光线，一般门窗上悬挂黑布遮光。发菌期间温度应保持在 24℃～26℃之间，每天通风 30
min～60 min，培养 3 d～7 d开始检查发菌情况，对污染菌袋及时处理。经过 45 d～50 d的适温培养，

菌丝即可长满菌袋，再继续培养 8 d～10 d，达到生理成熟。

8.5 耳床整理

排袋前将林地进行整平、作畦，出耳畦床平铺状，床高 15 cm，两侧挖深 15 cm，宽 20 cm～30 cm
排水沟，宽以实际场地来定，以不超过 1.2 m为宜。畦床地面铺设专用透气保湿地膜，并设置管道喷水

装置

8.6 出耳管理

8.6.1 开口催耳

当菌丝刚长满菌袋或离袋底 1 cm～2 ㎝，将菌袋运到出耳场所。春季出耳当白天气温平均达 10 ℃

以上，秋季当夜间气温下降到 20 ℃以下时，即可开口催耳。开口前将菌袋在 1%的石灰水或 0.1%高锰

酸钾溶液中浸沾或进行表面擦拭消毒。开口方式有两种，一种为“V” 型口：用消毒后的刀片在菌袋表

面划“V” 型口，边长 1 cm～1.5 cm，角度 45°～55°，深度为 0.4 cm～0.6 cm，每袋划口 20个～30个，

品字形均匀分布，底部“V”型口距地面 5 cm～6 cm；一种为圆形孔：每袋割 90个～120个孔，孔径 0.6
cm，深度 0.5 cm，孔间距一般为 1.8 cm。量大时可用专用机械划口或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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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原基形成期管理

调节空气相对湿度 85%左右，温度控制在 10 ℃～15 ℃，昼夜温差 10 ℃，并给予一定的散射光，

约 7 d～10 d黑褐色原基即可封住划口线。

8.6.3 子实体分化期管理

温度保持在 15 ℃～25 ℃为宜，保持较强的散射光，不能直接向原基喷水。约 15 d左右，耳基可

长到 2 cm左右。

8.7 子实体生长发育期管理

8.7.1 温度

温度应控制在 15 ℃～25 ℃之间，低于 15 ℃时不易形成子实体，温度超过 30 ℃时应喷雾降温，

避免子实体自溶形成流耳。

8.7.2 湿度

子实体形成期，要求空气相对湿度达 85%～95%。子实体生长阶段适宜湿度条件应为干湿交替。

8.7.3 光照

子实体生长发育需要足够的散射光和一定的直射光（500 lx～1000 lx），在光照适宜的环境下，

耳片肉厚色深。

8.8 采收及二茬耳管理

8.8.1 采收

当耳片充分展开、开始收边、耳基变细、颜色由黑变褐时，即可采收。采收时应采大留小，分次采

收，采收方法有两种：一是连根采收；二是割耳法，用刀片将达到采收标准的黑木耳耳片沿耳根基部留

0.3 cm～0.5 cm成朵割下。

8.8.2 二茬耳管理

第一茬耳采收后，在太阳斜射时晾晒菌袋，经 3 d～5 d，然后补湿出耳。这个阶段要注意通风，

防止高温，其它管理措施同第一茬耳。

8.9 采后处理

黑木耳加工以干制为主，采收的黑木耳及时晒干或烘干，烘烤温度不宜超过 50 ℃。干制加工所用

的材料和方法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干木耳及时包装贮存。

9 有害生物防控

9.1 防控原则

以规范栽培管理预防为主，采用综合措施防控病虫杂菌，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科学、合

理地使用农药。严格按照农药安全间隔期用药。

9.2 主要防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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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杂菌为木霉菌、青霉菌、脉孢霉菌等；主要病害有红酵母菌病、流耳、烂耳等；主要虫害有菌

蚊、瘿蚊、跳虫等。

9.3 防控方法

9.3.1 栽培措施防控

选用抗病、抗逆性强的优质、高产品种，培养健壮菌棒。清除耳场杂草，摆袋前 2 d浇 1次透水，

地面撒无污染的消毒剂。畦床铺设地膜并在地膜上打小孔。发生病害后，及时清理掉病菇，停止喷水，

对病区采取隔离措施。接触过病菇、病料的手或工具，清洗干净，并用 75 %乙醇或 0.25 %新洁尔灭溶

液擦拭消毒。每季栽培结束后，及时清理废菌料和杂物，并对菇场进行消毒杀虫处理。栽培规范符合

NY/T 2375要求。

9.3.2 物理防控

悬挂电子（或频振式）杀虫灯，诱杀菇蚊、菇蝇等。利用紫外线、臭氧等进行接种室、发菌室空间

消毒。

9.3.3 生态调控

保持耳场环境清洁卫生，注重通风调节，调控耳场的温度和空气相对湿度，保持适度的光照，以提

高木耳的抗病抗逆能力。

9.3.4 生物药剂防控

选择使用微生物源、植物源农药制剂防治。用中生菌素、多抗霉素、农用链霉素等农用抗菌素制剂

或复方中草药杀菌制剂，可预防和控制黑木耳多种病害。在无菇期或避菇使用多杀霉素、苦参碱、印楝

素、烟碱、鱼藤酮、除虫菊素或复方中草药杀虫制剂等防控害虫。

10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10.1 主辅原料

用于栽培黑木耳的作物秸秆，在收获前 1个月不能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在使用前经日光曝晒 2 d～
3 d，粉碎，过筛（粒度 0.3 cm～0.5 cm）。原料应妥善保存，放置于清洁、干燥的地方，与农药隔开存

放。主辅原料符合 NY/T 394、NY/T 1935的要求。

10.2 生产用水

培养料配制用水和出耳管理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喷水中不得加入药剂、肥料或成分不明

的物质。每年应由有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进行一次水质检验。

10.3 基质肥料及添加剂

栽培基质中不得随意或超量加入化学添加剂，不允许添加含有植物生长调节剂或成分不明的混合型

添加剂。符合 NY/T 1935的要求。

10.4 安全用药

发生病虫危害时，应首选植物源或微生物源药剂，于无菇期或避菇使用，以喷洒地面环境为主，勿

直接喷施到子实体上。不得使用剧毒、高毒和高残留农药及重金属制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不得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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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抗菌药物、非农用抗生素制剂及活体微生物农药。使用农药应符合 NY/T 393的要求。

10.5 采后质量安全管理

采后从事贮藏加工的人员须身体健康，无传染病。采后将耳蒂清除干净，根据标准整理分级、干制

加工处理，装入干净、专用容器内。包装容器及所用物品应符合 GB 4806.1、GB 4806.7 和 GB 4806.8
要求，成型包装品应符合 NY/T 658的要求。推行黑木耳产品包装标识上市，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11 生产记录档案

每个林地栽培场建立独立、完整的生产记录档案，记录产地环境条件、生产投入品、栽培管理和病

虫害防治等内容，提供黑木耳生产所涉及的各环节的溯源记录。记录档案保留 3年以上。生产档案记录

事项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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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林地黑木耳安全优质生产档案记录事项

A.1 产地环境条件

A.1.1 空气质量

A.1.2 水源质量

A.1.3 耳场土壤环境质量

A.1.4 场地配套设备、器具

A.2 生产投入品使用情况

A.2.1 名称

A.2.2 来源

A.2.3 用法、用量

A.2.4 使用、停用的日期

A.3 黑木耳病虫害防治用药情况

A.3.1 栽培料消毒杀虫

A.3.2 耳场进料前后消毒杀虫

A.3.3 发菌期间消毒杀虫

A.3.4 出耳期间消毒杀虫

A.4 采收日期、采收数量、商品耳等级

A.5 生产场所名称、栽培数量、记录人、入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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